
设计任务书

一、工程名称：李沧区枣园路片区海绵楼院改造工程

二、工程概况：

工程设计范围为：李沧区枣园路43号；枣园路48-72号（偶数号）。枣园路43号，占地面

积约0.5ha；枣园路48-72号，占地面积约1.51ha。

主要设计内容为:对现状绿地结合海绵城市改造，将有条件的绿地改造为下沉式绿地、

生物滞留设施等；结合现状实际情况，对现有铺装进行透水铺装改造；对路面排水及路面设

施进行改造提升；对雨落管进行接地处理；为加强管理，降低安全隐患，对楼院及公建的围

栏进行更换，对照明亮化进行改造提升。

工程总投资为977.4万元。

三、设计要求。

1、设计周期要求：

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和详细了解后再确定设计项目的先后次序。

设计周期：（1）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后，中标人20日历天提交符

合要求的方案设计及初步设计。（2）施工图设计：初步设计文件批复后10日历天提交符合要

求的施工图设计。

设计总工期：30天。设计后期服务周期：从提交设计文件起直至项目全部工程竣工验收

合格为止。

2、设计工作内容：

现场充分调研，征询民众意见，充分取得群众支持，解决市民反映的集中问题。进行方

案设计(含投资估算)、初步设计（含工程概算）、施工图设计、现场施工等阶段的设计及相

关服务工作。

3、投标人中标后完成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竣工验收及质量保修

阶段的设计服务工作的设计单位并应承担法律、法规、规范规定要求的应由设计单位承担的

一切任务。

4、签订合同后，招标人若有需求或出现设计问题，中标人应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4小

时内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5、所有工程的设计过程和成果均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和规范、规程、办

法、示例，以及设计方面的文件和规定。

6、设计人委派的项目负责人在设计工作中使用或参考上述标准、规范以外的技术标准、

规范时，应征得委托人指定代表人的同意。

7、在设计过程中，如果国家或有关部门颁布了新的技术标准或规范，设计人应采用新



的标准或规范进行设计。

8、设计应当完整准确，符合现场实际情况，尽量减少施工中及施工后的变更。

9、本项目应满足《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试行）》（城

建函〔2014〕27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

75号) 、《青岛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16-2030年）、《青岛市海绵城市建设规划设计导则

（试行）》的相关规定与要求。

10、根据甲方要求，进行该项目其他相关文件的编制。

四、设计文件编制深度。

按照建设部《市政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的规定》及国家其它有关规定执行。

五、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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